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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London and Reflection on Shanghai

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特征研究及对上海的思考

李  强   张敏清   梁英竹    LI Qiang, ZHANG Minqing, LIANG Yingzhu

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是上海引导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竞争力和软

实力的重要举措。在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中，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供应规模、结构类型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仍面临

诸多问题和挑战。伦敦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曾经历与上海相似的情况，并取得显著成效。在上海进入存量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土地资源紧约束的新常态背景下，从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历程及侧重点、用地规模与结构

类型、用地空间布局特点和规划实施政策等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伦敦的先进经验，结合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现状特征

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上海发展实际和趋势特点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从加快规划编制、保障供应规模、丰富供给方

式、进行差异化布局、保障实施和评估等6个方面，提出具有可持续性、系统完善、现实可行的新思路。

Vigorously developing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and effectively solving housing difficulties for new citizens and young people 

in big c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Shanghai to guide talent gathering and enhance urban competitiveness and soft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Shanghai becoming an outstanding global cit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erms of the 

supply scale, structure type and spatial layout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London has experienced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in Shanghai,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Londo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space layout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stage and the new normal of tight constraints on land resources in Shanghai, we will build an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system 

that conforms to Shanghai's actu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and put forward new ideas that are sustainable, 

systematic and feasible by diversified supply methods, differentiated layout, guarante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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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

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2020

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保障性

租赁住房，到2021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从国家层面明确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基础制

度和支持政策[1]。

解决好青年人的居住问题关系到城市的活

力和未来发展，更是上海引导人才集聚、激发创

新创业、优化人口结构、以安居宜居提升城市竞

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举措。目前，上海新市民、

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比较突出[2]。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的外来人口数量占常

住人口的42%，虽然老年人群体的比例略有增

加，但仍以青年人为主，其中自有住房的比例仅

占10%左右[3]。青年人的住房问题是民生问题，

能否有效解决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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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问题，伦敦等全球城市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

文在学习借鉴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经验的

基础上，思考如何构建符合上海发展实际和趋

势特点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并提出具有可

持续性、系统完善、现实可行的新思路。

1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趋势与

现状

近年来，上海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的住

房发展方向，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

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居住生

活需要[4]。2021年11月23日，上海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

见》，明确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上海住

房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并通过集中新建、配

建、依规转化等方式，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

房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随着新的人口发展

趋势，以及上海自身发展的问题与矛盾，上海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

1.1  人口结构变化对住房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人口总量控制背景下，人口结构的变化

直接影响住房需求及供应结构。目前上海正在全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集聚”战略，

未来，人口国际化和多元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要想吸引和留住这部分人才，必须为其提供有效

的住房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这对保障性租赁

住房特别是青年人才住房的建设提出新的需求。

目前，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存在规模总量较

小、市场化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尚未投入使用、

私租市场混乱缺乏监管、房租收入比过高等问

题，很难满足人才的租赁居住需要。规模方面，

预计到“十四五”末，上海将累计建设筹措保

障性租赁住房60万套（间）以上，总体规模位

列全国第一，但是在本市住房总套数的占比不

足6%，仍低于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的平均水

平。租金方面，上海新青年群体每月用于租房

（一居室）的费用约占个人月收入的35.7%[5]，

仅低于北京（39.9%），远超国际合理区间①，

属于“租金相对过高城市”，租房负担较重。租

期方面，租赁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出

租方随意调整租金、租期过短（德国、日本、英

国的平均租赁周期分别是11年、5.2年、2.5年，

我国的平均租期约为8个月）等，进一步加剧

了新青年群体的租房负担。

1.2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空间适配度有待提升

结合2019年上海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全

市新青年群体（20—35岁）就业主要集中在

中心城，占比超过57%；中心城保障性租赁住

房整体供应规模占比超过全市供应总规模的

40%，布局特征与青年人租赁需求基本匹配。

但从全市范围分析，一方面，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轨道交通可达性不强，公共交通便捷度有待

提升。目前，位于轨道交通站点600 m范围内

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数量占比不足全市

总量的30%，1 000 m范围内占比不足50%，

保障对象的公交出行便捷度亟需提升。另一方

面，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滞后，供给与需求

不匹配。目前，全市社区级服务设施对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整体服务覆盖率已达50%，但部分

设施服务覆盖情况较差，如社区级文化设施步

行15 min覆盖率不足20%。

1.3 相关保障政策和建设标准需进一步完善

作为全国首个探索租赁住房用地（R4）

供应的城市，上海已基本形成以集中新建、配

建等方式筹措公共租赁住房和企业自持租赁

住房为主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方式。与此同

时，全市正积极探索通过产业园区配套和集体

用地建设租赁房试点、鼓励非转租方式（存

量房屋依规改建转化为租赁住房、中心城老

旧商务楼宇改造为租赁住房），多措并举加大

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但由于政策保障机制等

缺失，保障性租赁住房存在法律权责不清晰、

租金租期缺乏管控等问题。同时，针对存量用

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很容易受到《住

宅设计标准》等现行相关设计规范、标准在建

筑、日照、消防等方面的制约。

总的来看，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

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供应规模、空间布局和政

策保障等方面。如何根据需求结构变化，完善

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促进供需平衡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随

着全球化步入新阶段，人才的流动性增强，社

会空间极化加剧，导致很多国际大城市面临类

似的住房危机：住房需求增加，房价租金上涨，

中等收入等居民的住房负担持续加重。总结伦

敦等国际大城市的住房发展经验，不难发现，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规划时间早、类型多、指导

性强，对解决一定时期的住房和城市问题发挥

了重要作用。

2 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经验

一直以来，伦敦尝试建立一个合理的住房

体系和合适的居住环境，目的是为了消除住房

歧视，提供人人平等的住房机会。为此，伦敦将住

房保障作为其住房政策的核心，在不同时期出台

与之相应的住房政策，并大力发展多元形式的住

房，重视建设混居社区以及缓和社会隔离。

伦敦可负担住房类型主要包括公共租

赁住房（low-cost rented homes）和过渡

房（intermediate housing），新开发的保障性

住房类型结构严格按照公共租赁住房占比不

少于30%、过渡房占比不少于30%的比例要

求进行分配[6]181。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低收

入者，住房产权归地方政府或社会住房房东

所有，细分为社会租赁住房（social rent）和

可负担租赁住房（London affordable rent，

2010年后出现），以永久租赁为主。过渡房是

一种半市场化住房，其租金或售价高于公共

租赁住房、低于市场商品房，主要面向“夹心

层”居民以及在公共服务部门和影响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的“关键工作者”，由

住房协会进行产权管理和租赁，细分为过渡

租赁住房和过渡产权房，前者包括生活租赁

住房（London living rent）和折扣租赁住房

（discounted market rent），后者包括折扣商

品房（discounted market sale）和共有产权

房（London shared ownership）[7]71（见图1）。

结合上海市《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

①一般将房租收入比在25%及以下的城市定义为“租金相对合理城市”，大于25%的定义为“租金相对过高城市”，大于45%的定义为“租金严重过高城市”。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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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住房套数占住房开发总量的比例提升至

50%，并通过加快审批速度、放宽审批条件

等政策手段鼓励开发商将比例提升至75%及

以上。开发的保障性住房类型结构严格按照

社会租赁住房和可负担租赁住房占比不少于

30%、过渡房占比不少于30%的比例要求进

行分配（见表2）。

2.3  空间布局方面， 关注就业集聚或公交可

达性高地区的增量开发， 鼓励混合配建

与就业集聚区或就业重点增量的潜力地

区高度匹配。伦敦在总体规划层面，根据新增

就业规模和新增住房规模划定“机遇区”，提

出在机遇区范围内需根据人口规模最大限度

地供应保障性住房，创造混合包容的社区。至

2041年，每个机遇区通常能提供至少5 000

个新增就业岗位或2 500套新增住房，保障性

住房配建比例一般不低于35%。以伦敦中心

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中关于保障性租赁住

房“准入广覆盖、租期更稳定、租金可负担、户

型小而美”的总体要求，根据伦敦可负担住房

的分类、保障人群特征、所属机构和租金水平

等情况，本文将伦敦的公共租赁住房和过渡租

赁住房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归纳为“保障性

租赁住房”，结合上海现阶段的发展困境，总结

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在目标导向、空间布局和

政策实施等方面的相关策略，为上海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2.1  目标愿景方面，  发展重点逐步向保障

性租赁住房倾斜

20世纪90年代起，伦敦土地价格和住房

价格大幅上涨[8-9]。2011年，超过六成的伦敦

家庭无力承担住房的市场价格。大多数居民，

包括中等收入者在内，受高昂租金和房价的

影响，无法获得适当通勤距离内的住房，这加

剧了就业流失问题。为缓解住房危机，伦敦将

“可负担住房”作为近年来住房政策的核心，

通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住房专项规划，保障

符合不同收入人群需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应，力图使50%的新建住宅可负担，并试图通

过“回购权”基金回购部分已出售的公房，重

新恢复公房的公共租赁属性。2013年，可负

担住房被首次纳入《大伦敦规划2021》。通过

预测人口和经济发展需求，提出新增可负担

住房供给目标。《大伦敦规划2021》提出建设

适应人群特征的保障性租赁住房[6]172。《伦敦

人的住房：可负担住房计划2021—2026》中，

政府将重点支持社会租赁住房和生活租赁住

房等两类保障性租赁住房产品的开发建设[10]。

新建的可负担住房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住房协

会进行运营管理。近年来，住房协会拥有和管

理的可负担住房比例逐渐提高，从1997年的

25%提高至2020年的51%（见图2）。

2.2  总量规模方面，  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

租赁住房， 确保供应规模

为保障公民基本的居住权，伦敦致力于为中

低收入阶层提供“托底性”保障，通过设置保障

性租赁住房在住房增量总规模中的比例下限，确

保供应规模。据统计，2020年租住在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家庭数为75.6万户，占总家庭数360.8万

户的比重为21%。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伦敦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占比处于领先状态（见表1）。

伦敦住房战略提出“建后出租”政策，

大规模建设专用于租赁的住房。政策将保障

性租赁住房套数比例下限由原来的20%提

升至35%[12]。该政策下的住房项目由政府提

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开发商进行投资，住

房协会负责管理和运营，为伦敦市民提供永

久租赁住宅。对于所有大型开发项目，伦敦制

定“开发申请临界值评估法”，要求保障性住

房套数占住房开发总量的比例下限为35%，

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比不少于30%，即占

住房开发总量的10.5%。若是在公共土地或

是适合布局居住功能的工业用地上开发，保

图1 伦敦可负担住房类型
Fig.1  The type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Lond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6]182-183，[7]71整理绘制。

表1 国际大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规模配置情况

Tab.1 The allocation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major international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1990—2020年伦敦地方政府和住房协会所

拥有和管理的可负担住房规模变化
Fig.2  Affordable housing in London 1990—2020 by 
type of landlor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40翻译整理。

城市 面积/km2 人口/万人 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比/%
伦敦 1 579.0 900.0 21.0
纽约 783.7 880.4 11.0

东京都 2 194.0 1 374.3 9.0
巴黎（20区） 105.0 214.0 21.4

柏林 891.7 366.9 7.0
注：数据分别来源于各城市的官方报告和统计数据资料。其中，伦敦和东京都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占比数据是基于家庭所有权构成比例统计所得，伦敦为2020年数据，东
京都为2018年数据；纽约和柏林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比数据是基于政府官网公示数
据推算而得，分别为38万套/347万套（2017年），30万套/428万套（2021年）。2018年
柏林住房租赁家庭占比82.6%，政府主要通过货币补贴和租金控制等方式实现急需
住房保障人群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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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道格斯岛机遇区（见图3中编号12所

示黄色区域）为例，《大伦敦规划2021》要

求该地区至少新增2.9万套住房和11万个就

业岗位。《道格斯岛机遇地区规划》进一步

研究提出，该地区预计增加7.25万人，需新建

至少3.1万套住房，其中至少35%为保障性住

房，并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的新增11万个就业

岗位[13]。

规划重点关注公交可达性高的地区，因

地制宜增加住房规模。伦敦通过在新建交通

廊道沿线划定“机遇区”，关注现有或规划的

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达到3—6级（6级为最

高）的用地，以及轨道交通站点或城镇中心边

界周边半径800 m范围内的用地，最大限度地

在交通区位良好的区域供应保障性住房。无独

有偶，在纽约，住房规模增量的选址首先考虑

与轨道交通站点开发周边地块结合，其次是沿

河居住的集中地块，划分为强制地区和鼓励地

区，明确各自不同的配置规模和比例。

2.4  供给方式方面，  坚持增量建设与存量

改造相结合

增量方面，伦敦要求新建住宅区配建商

品房、过渡房和廉租房，鼓励中高收入社区建

设保障性住房；鼓励通过小规模用地建设保障

性住房，伦敦自2018年施行“小地块小建设”

项目以来，截至2020年6月，已启动44处开发

项目，其中19处100%为保障性住房、10处

50%为保障性住房（见图4）。

存量改造方面，伦敦关注对存量资源的

更新改造和再利用，通过提高存量土地的利用

率和容积率，用于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或改善

基础设施。伦敦重点关注6类存量用地建设住

房的潜力。一是现有或规划公共交通可达性水

平达到3—6级的用地，或位于距轨道交通站

点或城镇中心边界周边半径800 m范围内的

用地。二是停车场与低密度零售园区及超市，

可进行混合用途再开发。三是其他适当的低密

度商业、休闲及基础设施用地，可用于进行住

房集约化建设。四是公用设施和公共土地。五

是面积小于0.25 hm²的小型用地。六是符合一

定条件的工业、物流和服务用地，如战略性产

业空间等。

2.5  品质提升方面， 注重营造高品质、多样

化、兼容不同群体的社区

设立保障性租赁住房通用标准，审查住

房达标率，提升整体住房品质。伦敦设立“体

面住宅标准”，要求保障性租赁住房达到4项

标准——不存在严重危害、维修状态合理、拥

有适合的现代化设施和服务（如厨房、卫生

间）、供暖和隔热性能良好有效，近期还考虑将

住宅能耗相关指标纳入标准评价体系。通过严

格的标准审查评价，2005—2019年期间，伦

敦保障性住房不达标规模缩减了84%。

鼓励混合配建，建设包容性住区。伦敦提

倡混居模式，注重对社区环境和居民就业能力

的提升。新建住宅区要求配建商品房、过渡房

和廉租房，鼓励中高收入社区建设保障性住

房，并在低收入居民集聚的廉租社区通过更新

引入商品房和过渡房。同时，通过置换老旧住

房，改善社区公共空间，增加学校、健康中心、

社区活动中心和就业培训中心等公共服务设

施，为居民提供交流场所，提升归属感。在社区

的更新置换过程中，吸引安置不同收入水平的

居民，同时注重对居民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失

业居民再就业，减小贫富差距。

以2019年完工的Union Wharf住区为例，

其作为“建后出租”政策的实施项目，以混

表2 伦敦保障性租赁住房指标的规划与实施情况

Tab.2  The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dicator in Lond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大伦敦市政府官网公示文件整理。

住房指标 大伦敦规划
2021—2041年

保障性住房计划
2021—2026年

保障性住房实施情况
2008—2021年

开工 完工
新增住房规模 5.2万套/年 — —

其中
商品住房占比 50% — —

可负担住房占比 50% — —

新增保障性住房规模 2.6万套/年 3.5万套 14.9万套 13.0万套

其中
社会租赁住房占比

≥30% 53%
37% 40%

可负担租赁住房占比 22% 22%
过渡房占比 ≥30% 47% 41% 38%

图3 伦敦中心城范围内的12个机遇区
Fig.3  12 opportunity areas in Central Lond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6]59翻译整理。

图4 伦敦44处“小地块小建设”项目进展和保

障性住房占比情况（截至2020年6月）
Fig.4  Sites in the 'Small Sites Small Builders' portal 
in June 2020, by current statu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restriction (if an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43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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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居住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高品质的

居住环境。在该政策下建设的住房可以在一

定的限制条件下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每个项

目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实现

市场租赁和保障性租赁的混居模式。2021

年起，该政策要求的保障性住房比例下限从

20%提升至35%。Union Wharf住区拥有249

套租赁住房，其中20%是保障性租赁住房，一

居室、两居室和三居室的比例是10:124:115，

满足各种类型居民的居住需求[14]。与集中布

局的做法不同，Union Wharf住区的50套保

障性租赁住房随机分散式地分布在整个住区

里。在对外租赁期间，它创造了一个租金差异

的住房租赁制度和非公开的使用权限，以保

障低收入群体的隐私，让通过市场租赁和通

过保障性租赁这两种渠道入住的租户混合居

住，以促进社会融合。此外，住区提供1—3年

的中长期租赁期限，保证租户能够长期稳定

地居住。

2.6   政策法规方面， 通过多元政策类型， 多

渠道保障租赁住房高效运营

伦敦关注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保障，结合

金融工具，采取了包括规划管理、税收财政、

法律法规等多种政策手段，多形式、多渠道地

保障租赁住房高效运营。伦敦通过“S106”

规划法规强制开发商配建保障性住房，以此

作为获取开发许可的条件之一，并设立现金

补偿款、提供“快速审批”通道等，有效管控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伦敦的保障性住房有4

种开发方式。一是开发商自行开发并长期管

理；二是开发商负责建设开发，转交给政府管

理；三是移交给政府代为建设，并向政府缴付

一定的现金补偿款；四是项目中不开发保障

性住房，开发商向政府缴付异地建设保障性

住宅的现金补偿款。所有现金补偿款存入独

立的保障性住房资金池中，确保保障性住房

总目标的实现。

3 对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思考

虽然上海与伦敦在发展阶段、面临的住房和

城市问题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上海进入存量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土地资源紧约束的

新常态背景下，为解决在上海创业、就业的新市

民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应充分借鉴伦敦的经验策

略，从目标、规模、布局、保障等角度出发，提出下

阶段上海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思路及措施。

3.1  规划先行，  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

规划研究

借鉴国际大城市住房规划的编制重点，

上海应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规划编制

工作。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角度强化顶层

设计、深化规划、集聚资源、优化政策、落实行

动，力争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

空间布局，实现规范治理、精细管理，解决超大

城市住房问题。

在规划理念上，要坚持价值导向。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供给端发力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坚持供需匹

配，进一步增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适配性，更

好地与重大战略实施、五个新城建设、产业布

局优化、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配套相衔

接，为服务人才引领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

力和软实力提供支撑保障。准确把握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性质定位，突出住房的民生属性，进

一步增强居住品质、综合功能、公共配套和服

务管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住房需求。

3.2  多措并举，  形成合理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应规模

聚焦打造人才高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战略，综合考虑未来新

市民、新青年的租赁住房需求，上海需进一步

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根据国际城

市经验，建议未来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占住房

总量规模的10%—15%，在保底线的基础上，

兼顾一定的弹性预留，以应对不同情景下新市

民、新青年的合理居住需求。

同时，努力探索刚性、弹性相结合的多渠

道有序供给路径和分区差异化的供应模式。上

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总体结构应以政府

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体现弹性供

应，既关注新增用地，又充分挖掘存量用地和

存量建筑保障供应。

3.3  精准施策，  探索多样化、多渠道、有序

供给方式

在产品类型上，针对上海未来人口结构特征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引导多主体供给不同层次、不

同标准的租赁住房，兼顾租赁人口特征、家庭规

模结构、房型功能完整要求，建立涵盖从“一张

床”“一间房”到“一套房”的租赁住房供应体系。

在供应方式上，鼓励和倡导保障性租赁

住房供应方式的多样性，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

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存量闲置房屋

建设、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等多渠道供给。

 

3.4  空间适配，  差异化引导保障性租赁住

房布局

上海中心城以存量利用为重点，在中央

活动区、张江科学城等就业人口高密度地区及

保障性租赁住房供需矛盾较大的地区，增加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

市定位，加大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向五个新城

重点地区的投放力度，突出居住需求，确保保

障性租赁住房用地的供应保障；鼓励高强度发

展和空间复合利用，并增加就业岗位、改善职

住平衡[15]。新增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布局进一步

向产业园区周边、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倾斜，强

化公共交通的引导作用，适当提高轨交站点

600 m范围内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比重。远郊相

对独立的产业园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综

合运用工业用地配建政策，探索集中与分散相

结合的布局方式，为员工提供租期稳定、租金

合适的租赁住房。

3.5  机制保障，  确保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

效供应

为确保住房规划有效实施，借鉴国际大

城市经验，可重点强化4个方面的政策：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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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精细管理，  注重对关键性指标实施情

况的跟踪评估

通过及时对全市租赁人口增速、人口结

构变化、产业支撑、设施配套和土地供应等方

面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反馈，把握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供应规模、供需结构和建设时序，确保

合理有效供应。根据各片区就业人口规模，加

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前期评估，研究新

增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用地出让与人口规模、公

共设施等资源服务水平相适应的政策。

4 结语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在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中，推进保障

性租赁住房规划建设，是从关注“城镇住房、

收入双困难家庭”到关注“新市民、青年人”、

从“政府单一渠道”到“社会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从“增量建设”到“存量更新”

的有益尝试；是对原保障住房的进一步深化和

补充，也是对多主体供应房源的规范和多渠道

保障的探索。其核心本质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

的布局优化和均等化服务水平的提高，需重点

聚焦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导空间合理布局，

提高市民实际居住需求和住房用地供应在空

间上的匹配度；二是有效利用“存量房屋改建”

和“存量用地转型”等存量资源，提供租赁住

房建设空间；三是结合人群的租赁使用特点，

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保障租住群体享受高品质

生活服务。

           


